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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信达重购字[2016]第 001-02 号 

致：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信达接受正业科技的委托，作为其本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购买鹏煜威51%股权、炫硕光电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已就发行人本次资产重组事宜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就炫硕光电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 17 时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相

关事项，信达经核查后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

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专

项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信达在专项法律意见书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专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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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炫硕光电代理律师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说明、炫硕光电及其实际控制人赵玉涛与深圳连

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硕科技”）签订的和解协议、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出具的裁定书等相关文件，就炫硕光电与连硕科技诉讼纠纷事项，核查说明

如下： 

（1）2016 年 11 月 1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6）粤 03 民初 2107 号），确认受理连硕科技起诉炫

硕光电专利纠纷案，并要求炫硕光电在收到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

日内提交答辩状及相关证据。 

（2）根据炫硕光电代理律师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说明，

炫硕光电在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后当即联系诉讼代理律师北京市盈科

（深圳）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随即和主审法官

取得联系，并于当日安排炫硕光电工作人员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了上述应

诉通知书及起诉状副本等相关文件。 

（3）经审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起诉状副本，连硕科技系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炫硕光电侵害其 ZL201210249857.8

号专利专利权，要求炫硕光电停止制造、销售侵犯连硕科技专利权的产品（包括

振盘式单头贴片机、LED 上料机、振盘式高速多头贴片机等）并赔偿损失

11,140,643.21 元。 

就应诉通知书出具时间（2016 年 11 月 1 日）与其所附的起诉状副本列明的连

硕科技起诉时间（2016 年 9 月 8 日）差异事项，炫硕光电代理律师北京盈科（深

圳）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与主审法官作了沟通，确认系因法院案件排期等原因导

致。 

信达律师在申报本次交易法律意见书前已通过检索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

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系统等公开途径查询，均未查询到上

述案件；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应诉通知书次日（2016 年 11 月 2 日），信达

律师即和炫硕光电、上市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及时沟通并向中国证监会作了汇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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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收到应诉通知书后，炫硕光电及其实际控制人赵玉涛与连硕科技就专

利纠纷事项进行协商，各方达成和解并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签署《和解协议书》，

各方确认，炫硕光电实际控制人赵玉涛同意向连硕科技支付补偿款 486.00 万元，

连硕科技同意撤诉并将双方争议涉及的 ZL201210249857.8 号专利以独占许可方式

授权给赵玉涛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含炫硕光电）使用，独占许可期限至专利权

期满为止；和解协议签署后，连硕科技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就前述专利权争议事项

提出任何权利要求或诉讼请求，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起诉状中提及的请求。 

（5）2016 年 11 月 4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裁定书》（案号：（2016）粤 03 民初 2107 号），裁定准予连硕科技撤回起诉。 

（6）2016 年 11 月 5 日，炫硕光电及其实际控制人赵玉涛出具书面说明，确

认炫硕光电生产的振盘式单头贴片机、LED 上料机、振盘式高速多头贴片机等产

品均系依据其自主研发的授权专利或专有技术制造，不存在侵害连硕科技

ZL201210249857.8 号专利专利权的情况，但炫硕光电已取得的授权专利与连硕科

技 ZL201210249857.8 号专利存在部分技术交叉情况，为推进本次交易，避免给上

市公司及其股东产生不利影响，赵玉涛个人将承担和解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炫

硕光电无需承担和解协议约定补偿责任的连带责任。 

信达认为，上述诉讼已和解撤诉，诉讼涉及的专利权争议已经得到充分解

决，该等诉讼事项不会对炫硕光电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构成本次交易的

实质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每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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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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